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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 
清初治臺政策與措施 

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 治臺政策 主要措施 地圖 

 
 

 
 

 
 

 

逐
漸
認
識
到
臺
灣
的
重
要
性
，
推
動
臺
灣
的
現
代
化
建
設 

 

２
晚
清
時
期
：
受
到
臺
灣
開
港
、
牡
丹
社
事
件
及
清
法
戰
爭
等
外
力
的
刺
激
，  

１
起
初
：
採
取
「
為
防
臺
而
治
臺
」
的
政
策
，
以
防
止
臺
灣
發
生
動
亂
為
目
的
，
制
訂
不
少
隔
離
、
封
禁
的
措
施 

●
清
帝
國
統
治
臺
灣
二
百
多
年
（
一
六
八
三~

一
八
九
五
年
） 

 
→

一
六
八
四
年
（
康
熙
二
十
三
年
）
清
王
朝
將
台
灣
納
入
版
圖 

 
 

Ｂ
戰
略
地
位
重
要
，
放
棄
臺
灣
，
將
影
響
中
國
東
南
沿
海
各
省
的
安
全 

 
 

Ａ
臺
灣
土
地
肥
沃
、
物
產
豐
富 

 
 

３
結
果
：
清
廷
採
納
施
琅
建
議
，
原
因
： 

 
 

（
２
）
將
中
國
官
兵
移
駐
臺
灣
，
不
會
增
加
負
擔
。 

 

 
 

 
 

 
 

而
來
的
罪
犯
或
遊
民
合
流
，
成
群
結
黨
襲
擊
中
國
沿
海
。 

 
 

（
１
）
遣
送
移
民
之
策
不
切
實
際
，
移
民
反
而
會
逃
入
深
山
，
與
原
住
民
結
夥
，
繼
而
與
中
國
內
地
偷
渡 

 

Ｃ
治
理
成
本
：  

 

Ｂ
物
產
：
臺
灣
土
地
肥
沃
、
物
產
豐
富 

 

Ａ
國
防
：
台
灣
是
東
南
沿
海
的
屏
障
，
具
戰
略
價
值
。
荷
蘭
如
再
占
臺
灣
，
威
脅
澎
湖
安
全
。 

２
留
守
台
灣
（
施
琅
）： 

    
   

   
   

（
２
）
臺
灣
自
古
以
來
即
海
盜
、
逃
犯
、
逃
兵
等
亡
命
之
徒
的
巢
窟
，
治
理
不
易 

 

 

Ｃ
治
理
成
本
：（
１
）
防
守
、
治
理
徒
增
麻
煩
，
棄
守
可
節
省
人
力
、
物
力
，  

 

Ｂ
物
產
：
臺
灣
多
為
霧
露
水
土
之
害
，
是
荒
壤
無
用
之
地 

 

Ａ
國
防
：
以
陸
權
為
主
的
思
考
，
沒
有
海
防
觀
念 

１
棄
守
台
灣
： 

 

 
 

鄭
氏
投
降
後
，
如
何
處
理
孤
懸
海
外
的
臺
灣
，
成
為
清
廷
須
立
即
處
理
的
問
題
。 

●
問
題
：
臺
灣
該
「
棄
」
？
還
是
「
留
」
？  

２
原
因
：
防
止
臺
灣
再
度
成
為
動
亂
之
源 

１
政
策
：
為
防
臺
而
治
臺 

 
 

 
 

劃
界
封
山
的
政
策
，
也
無
法
阻
絕
漢
人
與
原
住
民
接
觸
。 

 

３
成
效
：
渡
臺
禁
令
實
施
後
，
民
間
偷
渡
的
情
形
始
終
不
斷
；  

 

指
隔
離
漢
人
與
原
住
民
的
界
線
。
一
般
是
以
立
碑
或
掘
溝
堆
土
（
俗
稱
「
土
牛
」
或
「
土
牛
溝
」
）
的
方
式
呈
現
。 

●
補
充
：
番
界
（
清
代
漢
人
稱
原
住
民
為
「
番
」，
指
未
開
化
的
族
群
。
） 

    
   

  

（
２
）
不
許
漢
人
與
原
住
民
通
婚
，
以
隔
離
漢
人
與
原
住
民 

 

Ｂ
作
法
：
（
１
）
靠
近
山
區
的
地
帶
設
立
「
番
界
」
，
嚴
禁
漢
人
侵
入 

 

Ａ
目
的
：
避
免
漢
人
與
原
住
民
發
生
衝
突 

２
實
施
劃
界
封
山 

    
   

  

（
３
）
禁
令
的
執
行
時
緊
時
鬆
，
民
間
偷
渡
的
情
形
始
終
不
斷  

    
   

  

（
２
）
出
現
一
批
單
身
且
無
固
定
職
業
的
男
性
遊
民
（
俗
稱
羅
漢
腳
）
，
成
為
社
會
治
安
的
隱
憂  

 

Ｃ
影
響
：
（
１
）
來
臺
漢
人
男
女
人
口
比
例
失
衡 

 

Ｂ
作
法
：
規
定
要
到
臺
灣
的
人
須
事
先
申
請
證
照
、
不
准
攜
帶
家
眷 

 

Ａ
目
的
：
避
免
漢
人
移
入
過
多
，
發
生
反
叛
事
件 

１
頒
布
渡
臺
禁
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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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治臺政策與措施 

行政區劃的調整 地圖 

 
 

 

經
濟
發
展
需
求
為
主
要
考
量
來
調
整
行
政
區
劃 

 

Ｂ
雖
人
口
增
加
，
土
地
逐
漸
拓
墾
，
清
廷
仍
未
以
社
會
、 

 
 

鳳
山
（
今
高
屏
地
區
）
與
諸
羅
（
今
臺
南
以
北
）
三
縣
】 

【
設
立
臺
灣
府
，
下
轄
臺
灣
（
今
臺
南
一
帶
）
、 

 
 

 

並
設
立
一
府
三
縣
，
統
治
臺
灣 

 

Ａ
清
初
將
臺
灣
劃
入
福
建
省
管
轄
，  

１
初
期
規
劃
： 

 
 

 

一
八
六
二
年
（
同
治
元
年
）
的
戴
潮
春
事
件
。 

 

 
 

 

一
七
八
六
年
（
乾
隆
五
十
一
年
）
的
林
爽
文
事
件
、 

 

 
 

 

一
七
二
一
年
（
康
熙
六
十
年
）
的
朱
一
貴
事
件
、 

 
 

導
致
反
抗
官
府
的
民
變
層
出
不
窮
。
其
中
，
規
模
最
大
的
三
次
民
變
是
：  

 

清
廷
雖
制
訂
不
少
措
施
，
希
望
維
持
臺
灣
社
會
的
穩
定
，
但
因
吏
治
不
良
，
祕
密
結
盟
風
氣
盛
行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民
變 

 

Ｂ
直
到
十
九
世
紀
後
期
，
因
列
強
覬
覦
臺
灣
，
清
廷
加
強
建
設
臺
灣
後
，
才
又
進
行
調
整 

 
 

（
２
）
嘉
慶
年
間
，
因
海
盜
侵
擾
蛤
仔
難
，
清
廷
平
定
後
增
設
噶
瑪
蘭
廳
，
以
加
強
統
治 

 

 
 

（
１
）
朱
一
貴
事
件
後
，
增
設
彰
化
縣
、
淡
水
廳 

 

Ａ
發
生
民
變
或
外
力
入
侵
後
，
才
陸
續
增
設
行
政
區
，
加
強
治
安
與
國
防 

２
進
行
調
整
： 

 
 

 

 

 

Ｃ
諸
羅
縣
（
今
臺
南
以
北
） 

Ｂ
鳳
山
縣
（
今
高
屏
地
區
） 

Ａ
臺
灣
縣
（
今
臺
南
一
帶
） 

 

設
立
臺
灣
府
，
下
設
三
縣
： 

 

●
福
建
省
管
轄
，  

 
 

增
設
彰
化
縣
、
淡
水
廳 

●
朱
一
貴
事
件
後 

 
 

基
於
國
防
考
量
，
增
設
噶
瑪
蘭
廳 

●
因
海
盜
入
侵
，  

  
 

諸
羅
改
名
為
嘉
義 

●
因
林
爽
文
事
件
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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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力侵擾下治臺政策的轉變 

英法聯軍之役 地圖 牡丹社事件 清法戰爭 臺灣建省 

 

Ｂ
臺
灣
開
港
後
，
英
國
在
打
狗
港
附
近
設
立
領
事
館
，
負
責
處
理
通
商
、
外
交
等
事
務 

 

Ａ
臺
灣
開
港
後
，
英
國
商
人
在
今
臺
南
市
安
平
區
設
立
德
記
洋
行
，
從
事
貿
易 

３
對
臺
灣
的
影
響
：
臺
灣
開
放
淡
水
、
安
平
（
後
增
開
雞
籠
、
打
狗
）→

外
國
勢
力
再
度
進
入
臺
灣 

２
戰
爭
結
果
：
隔
年
（
一
八
五
八
年
，
咸
豐
八
年
）
，
清
帝
國
戰
敗
，
被
迫
簽
訂
條
約
，
開
放
通
商
口
岸 

１
時
間
：
一
八
五
七
年
（
咸
豐
七
年
）
，
清
帝
國
與
英
國
、
法
國
爆
發
衝
突 

 

 

 

牡
丹
社
事
件
後
，
日
軍
為
罹
難
的
琉
球
人
設
立
墓
碑
，
宣
示
琉
球
人
為
日
本
臣
民 

●
補
充
：
屏
東
縣
車
城
鄉
「
大
日
本
琉
球
藩
民
五
十
四
名
墓
」 

 
 

 
 

Ｃ
清
廷
意
識
到
臺
灣
的
重
要
性
，
派
沈
葆
楨
來
臺
強
化
防
務
，
並
加
強
相
關
建
設 

 
 

 
 

Ｂ
承
認
日
本
的
出
兵
行
為
是
「
保
民
義
舉
」（
日
本
聲
稱
琉
球
人
是
日
本
臣
民
，
不
久
就
正
式
併
吞
琉
球
） 

２
結
果
：
Ａ
清
、
日
雙
方
簽
訂
條
約 

 
 

 
 

 

史
稱
「
明
治
維
新
」。
此
後
日
本
國
力
大
增
，
向
外
擴
張
，
牡
丹
社
事
件
即
與
日
本
南
向
擴
張
有
關
。 

 

●
補
充
：
日
本
出
兵
臺
灣─

─

十
九
世
紀
中
期
以
後
，
日
本
在
外
力
侵
犯
下
，
興
起
一
波
改
革
運
動
，  

 
 

 
 

Ｂ
一
八
七
四
年
（
同
治
十
三
年
）：
日
本
以
「
懲
辦
兇
手
」
為
由
，
出
兵
攻
打
臺
灣
南
部
牡
丹
社
等
部
落 

 

１
經
過
：
Ａ
一
八
七
一
年
（
同
治
十
年
）
：
琉
球
人
民
因
船
難
漂
流
到
恆
春
半
島
，
遭
到
原
住
民
殺
害 

３
影
響
：
使
清
廷
更
加
重
視
對
臺
灣
的
經
營 

２
經
過
：
法
軍
為
取
得
海
上
優
勢
，
進
攻
基
隆
、
淡
水
、
澎
湖
等
地 

 
 

法
軍
進
攻
清
帝
國
藩
屬
越
南
，
雙
方
爆
發
清
法
戰
爭
。 

１
時
間
：
一
八
八
四
年
（
光
緒
十
年
） 

３
首
任
巡
撫
：
劉
銘
傳
，
展
開
現
代
化
建
設 

２
起
因
：
清
法
戰
爭
後
，
清
廷
更
加
重
視
對
臺
經
營 

１
時
間
：
一
八
八
五
年
（
光
緒
十
一
年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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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改革與現代化建設 

概論 政治 地圖 軍事 交通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在
各
地
建
立
新
式
軍
事
工
業
與
設
施
，
以
增
強
國
防
戰
力
。 

●
補
充
：
自
強
運
動─

─

清
帝
國
於
一
八
六
一
年
（
咸
豐
十
年
底
）
起
推
動
國
防
、
軍
事
為
重
心
的
西
化
改
革
，  

２
近
代
化
建
設
：
自
強
運
動
期
間
，
沈
葆
楨
（
牡
丹
社
事
件
）
、
劉
銘
傳
（
清
法
戰
爭
）
等
官
員
相
繼
來
臺 

 
 

 
 

Ｂ
與
英
法
聯
軍
之
役
後
，
清
帝
國
實
行
西
化
改
革
運
動
「
自
強
運
動
」
有
關 

１
背
景
：
Ａ
外
力
侵
擾
使
清
廷
意
識
到
臺
灣
的
重
要
性
，
加
強
對
臺
建
設 

３
調
整
行
政
區
劃
，
以
提
高
行
政
效
能 

２
「
開
山
撫
番
」
加
強
對
原
住
民
的
管
理 

１
廢
除
渡
臺
禁
令
及
劃
界
封
山
政
策 

  

 
 

在
清
法
戰
爭
時
毀
損
，
劉
銘
傳
抵
臺
後
重
整
修
建
。 

●
基
隆
市
二
沙
灣
炮
臺
：
二
沙
灣
炮
臺
扼
守
基
隆
港
，
位
居
險
要
之
處
，
城
門
上
題
有
「
海
門
天
險
」
。 

●
臺
南
二
鯤
鯓
炮
臺
（
億
載
金
城
）：
沈
葆
楨
來
臺
興
建
的
第
一
座
西
式
炮
臺
，
防
禦
機
能
完
善
，
有
助
鞏
固
海
防 

２
設
立
製
造
槍
炮
的
工
廠
，
強
化
海
防 

１
加
強
臺
灣
的
軍
事
防
衛
力
量
，
在
安
平
、
基
隆
等
地
修
築
西
式
炮
臺 

 
 

行
駛
於
臺
灣
的
第
一
個
火
車
頭
：「
騰
雲
一
號
」 

●
清
末
臺
灣
的
鐵
路
建
設
：
劉
銘
傳
完
成
基
隆
到
臺
北
的
鐵
路
，
至
於
臺
北
到
新
竹
的
鐵
路
，
由
繼
任
巡
撫
完
工
。 

●
清
末
的
電
報
局
：
有
了
電
報
通
訊
後
，
有
助
於
清
廷
掌
控
臺
灣
的
社
會
與
軍
事
動
態 

●
獅
球
嶺
隧
道
：
臺
灣
最
早
的
火
車
隧
道
，
位
於
臺
北
到
基
隆
之
間
，
隧
道
口
題
有
「
曠
宇
天
開
」
四
字 

２
對
外
交
通
：
架
設
電
報
系
統
、
購
置
輪
船
、
設
立
郵
局 

１
對
內
交
通
：
開
闢
北
、
中
、
南
三
條
通
往
山
區
及
東
部
的
道
路
；
修
築
從
基
隆
到
新
竹
的
鐵
路 


